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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审核范围的确定 

 

 

审核范围规定了审核的内容和界限，明确了审核拟覆盖的对象。GB/T19011-2013

《管理体系审核指南》标准术语 3.14“注”就审核范围的内涵提供了进一步的注释说

明，给出了描述审核范围通常宜包括的要素，即实际位置、组织单元、活动和过程以

及所覆盖的时期。由此可见，审核范围是一个在所确定的时间范围内，与组织管理职

能、活动、产品和服务，以及活动区域等诸多因素有关的、并由其构成的集合。 

在构成审核范围的四项要素中，活动和过程作为其核心要素，为其它三项要素的

确定提供了依据，即： 

● 组织单元：为实施和管理组织活动和过程所设置的组织结构； 

● 实际位置：组织活动和过程所在的场所区域及所处的位置； 

● 覆盖的时期：确定审核所覆盖的时间段。 

因此，在界定审核范围时，宜围绕着受组织管理控制下的组织活动和过程这条主

线，识别并确定与之相关的组织单元和实际位置。由于不同管理体系所关注的对象和

管理的内容不同，在界定审核范围时，宜结合每一个管理体系的特点，确定其适宜的

审核范围。 

一、质量管理体系审核范围 

质量管理体系关注组织产品的质量管理能力，致力于组织质量目标的实现，因此，

对于质量管理体系而言，该审核范围宜是一个在所确定的时间范围内，围绕着组织产

品/服务及其实现过程、并由与之相关的管理职能和现场区域等要素组成的集合。通

常，在确定审核范围时，应根据受审核方申请的认证范围及其涉及的产品/服务实现

过程，识别并确定：  

1、组织的产品/服务范围 

即组织拟申请或已认证范围内的所有产品和服务范围。在确定其产品/服务范围

时，宜结合组织从事相关活动须具备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诸如许可、资质等级的范

围或实际能力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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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的业务活动范围 

该业务活动范围包括在组织管理控制下的、与组织的产品/服务质量形成有关的

管理活动、资源提供、产品实现、测量、分析和改进活动和过程。  

3、组织的管理职能范围 

即承担组织业务活动和过程职能的组织机构及其权责范围。其组织机构的结构形

式通常可包括： 

①组织的职能单元。如组织的各职能部门、岗位和驻各地的办事机构、分公司等； 

②临时性的组织机构。如为承担特定项目任务而设立的临时性的项目部、工作组

等。 

4、组织的现场区域范围 

即在组织管理控制下进行业务活动和过程的所有场所及所在位置。该场所通常可

包括有固定场所、临时场所（如建筑工地）、流动性场所（如运输服务），以及在组织

统一管辖下从事相似活动的多个场所。 

5、法律法规的要求 

在确定审核范围时，还应考虑到适宜于组织的、来自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可

能覆盖到的组织外部的不同区域。 

6、审核覆盖的时间段宜基于其审核目的（如初次认证审核、监督审核等），并以

可获得充分和适当的审核证据为原则考虑其合理的时间段。 

二、环境管理体系审核范围 

对于组织的环境管理体系而言，其体系管理的对象是组织活动、产品和服务中能

够控制、或能够施加影响的环境因素，因此，该审核范围宜是一个在所确定的时间范

围内，覆盖组织认证范围内的所有活动（包括产品和服务）、并涉及组织权责、现场

区域、地理边界等要素的集合。通常，在确定其审核范围时，应根据受审核方申请的

认证范围及其涉及的活动、产品和服务，在综合考虑以下方面的基础上确定其合理的

审核范围。  

1、组织的活动范围 

即组织环境管理体系覆盖下的认证范围内的全部活动和过程。包括如： 

① 与组织产品实现和服务提供相关的活动，包括管理活动、产品和服务实现活

动、辅助支持性活动，如动力提供等资源提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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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后勤管理活动； 

③ 有害物的排放控制和管理活动； 

④ 异常状况下的应急活动； 

⑤ 临时性活动和外来人员的活动等。 

在确定组织环境管理体系范围所覆盖的活动时，应关注： 

① 与未完全纳入组织环境管理体系范围内的活动的接口。如与公用的能源和动

力提供、与公用的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的接口； 

② 防止组织把应包含在环境管理体系中的某些活动剔除在外。如在组织管理权

责范围内、与组织环境管理体系范围内的环境因素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其责任密不可分

的活动。 

2、组织的管理权限范围 

即已确定的组织职责和权限界限。 

包括承担组织活动职能并处于一定区域的组织单元。如各职能部门、岗位和驻各

地的办事机构、分公司，以及临时性的组织机构（如某项目工程部）等。通常，该权

限范围还应符合法律法规中已明确界定其环境责任的许可范围。 

当组织的环境管理体系范围所覆盖的活动与其他组织存在管理上的接口时，如集

团公司与下属公司存在管理接口的项目时，必要时，应明确组织职责输入与输出的界

限。 

3、组织的现场区域和地理边界 

即在组织管理控制下进行活动的所有场所，该场所可能是固定场所、临时场所和

流动性场所。包括如： 

① 生产、动力现场； 

② 各种原辅材料、过程产品的储藏区域和废料的存放场所； 

③ 组织活动所需的设备（包括组织自有的、租赁的、外界提供的）和各类基础

设施（包括应急抢救设施、辅助生产、生活卫生设施等）所处的位置和现场； 

④ 组织管理权限所及的责任边界或接口； 

⑤ 与相关方环境因素的控制界面； 

⑥ 服务涉及的场所和地域范围； 

⑦ 在组织统一管辖下从事相似活动的多个场所。 

4、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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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审核范围时，还应考虑到适宜于组织的、来自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可

能覆盖到的组织外部的不同区域。 

5、组织的产品和服务范围 

组织环境管理体系范围内的产品和服务范围可能涵盖一个或多个产品和服务，在

确定其审核范围时，通常宜考虑不同产品和服务及其与之相关的所有环境因素和环境

影响，当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实现活动中的环境因素和环境影响相互关联且不可分时，

应防止将与某些产品和服务提供相关的活动剥离于审核范围之外，如在组织辖区内同

处于一个供应系统或辅助系统下的各类产品和服务的实现活动。 

6、审核覆盖的时间段宜基于其审核目的（如初次审核、监督审核等），并以可获

得充分和适当的审核证据为原则考虑其合理的时间段。 

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范围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关注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问题，它通过对组织活动所产生

的职业健康安全危险源的管理及其风险控制，以消除和减少因组织的活动所可能带来

的对组织员工和相关方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因此，该审核范围宜是一个在所确定的

时间范围内，覆盖组织认证范围内的所有活动并涉及组织权责和现场区域等要素的

集合。通常，在确定其审核范围时，应根据受审核方申请的认证范围及其涉及的活动、

产品和服务，在综合考虑以下方面的基础上确定其合理的审核范围。  

1、组织的活动范围 

即组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覆盖下的认证范围内的全部活动和过程。包括如： 

① 与组织产品实现和服务提供相关的活动。包括管理活动、产品和服务实现活

动、辅助支持性活动，如动力提供等资源提供活动； 

② 后勤管理活动； 

③ 异常状况下的应急活动； 

④ 临时性活动和外来人员的活动； 

⑤ 有害物的排放控制和管理活动等。 

在确定组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覆盖的活动时，应关注： 

① 与未完全纳入组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范围内的活动的接口； 

② 防止组织把应包含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中的某些活动剔除在外。如在组

织管理权责范围内、与组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范围内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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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 

2、组织的管理权限范围 

即已确定的组织责任和权责界限。 

包括承担组织活动职能并处于一定区域的组织单元。如各职能部门、岗位和驻各

地的办事机构、分公司，以及临时性的组织机构（如某项目工程部）等。通常，该权

限范围还应符合法律法规中已明确界定的职业健康安全责任的许可范围。 

3、组织的现场区域和地理边界 

即在组织管理控制下进行活动的所有场所，该场所可能是固定场所、临时场所和

流动性场所。包括如： 

① 生产、动力现场；  

② 各种原辅材料、过程产品的储藏区域和废料的存放场所；  

③ 组织活动所需的设备（包括组织自有的、租赁的、外界提供的）和各类基础

设施（包括应急抢救设施、辅助生产、生活卫生设施等）所处的位置和现场；  

④ 组织管理权限所及的责任边界或接口； 

⑤ 服务涉及的场所和地域范围； 

⑥ 在组织统一管辖下从事相似活动的多个场所。 

4、法律法规的要求 

在确定审核范围时，还应考虑到适宜于组织的、来自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可

能覆盖到的组织外部的不同区域。 

5、组织的产品和服务范围 

组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范围内的产品和服务范围可能涵盖一个或多个产品

和服务，在确定其审核范围时，通常宜考虑不同产品和服务实现活动中的所有职业健

康安全风险，当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实现活动中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相互关联且不可分

时，应防止将与某些产品和服务提供相关的活动剥离于审核范围之外，如在组织辖区

内同处于一个供应系统或辅助系统下的各类产品和服务的实现活动。 

6、审核覆盖的时间段宜基于其审核目的（如初次认证审核、监督审核等），并以

可获得充分和适当的审核证据为原则考虑其合理的时间段。 

 

【编制说明】 组织 QMS、EMS、OHSMS 管理体系认证范围的选取，取决于组织的需求

和商业需要，这种灵活性为认证机构界定其合理的审核范围带来了难度和风险。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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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界定的完整、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认证结果的可信程度。根据认可评审和认证

审核中各方所遇到的问题及其有关需求，CNAS 秘书处针对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管理对象的特点，研究并编制了本“认可说明”文件。该文内容不是一项

要求，仅旨在为合理的界定管理体系的审核范围提供指导性帮助。 


